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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伟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编制了天伟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伟水泥”）

2020年度业绩实现情况报告。 

一、天伟水泥情况介绍 

天伟水泥成立于 2014 年 3月 14日，由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业集团”）出资 2亿元设立，位于新疆石河子北工业园区北十五路 6号，具有 200万吨

水泥生产产能，主要经营：水泥制造，水泥制品的生产与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热力生产和供应，装卸搬运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2020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完成以现金方式收购 100%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二、资产收购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方案介绍 

（1）交易定价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对天伟水泥进行评估，出具开

元评报字[2020]653 号《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天伟水泥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为 30,652.56 万元。根据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双

方充分协商，确定天伟水泥 100%股权转让交易对价为 30,652.56万元，公司以现金或交

易对方认可的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对价。 

（2）业绩补偿 

天伟水泥 2020 年 1-6 月经审计净利润 2,393.98 万元，根据开元评报字[2020]653

号评估报告记载，天伟水泥 2020 年 7-12 月、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净利润

预测值分别为 4,044.50 万元、7,192.10 万元、6,531.74 万元及 6,861.99 万元。如本

次股权转让于 2020 年度实施完毕，天业集团承诺天伟水泥在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20,162.32万元。如本次股权

转让实施完毕时间延后，则上述业绩补偿期间相应顺延。 

2、审批程序 

2020 年 12月 18 日，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天业集团收

购其所持有的天伟水泥 100%股权事宜。 

3、实施情况 

2020 年 12 月 17 日,天伟水泥、天业集团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分行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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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自《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天伟水泥对天业

集团的 4亿元借款的担保义务和责任解除。 

按照公司与天业集团于 2020年 12月 2日签署的《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伟

水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确定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为资产交割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完

成天伟水泥 100%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向天业集团支付 30,652.56 万元天

伟水泥 100%股权转让款。 

三、业绩补偿及其实现情况 

1、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条款内容 

2020年 12月 2日，公司与天业集团签订了《关于天伟水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就天伟水泥在盈利承诺期（指 2020年度、2021 年度、2022年度）实现净利润情况及对

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期间。双方确认，天业集团对公司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股权转让

实施完毕（即标的资产交割完毕）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若本次股权转让于

2020年度实施完毕，则天业集团对公司的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如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毕时间延后，则上述业绩补偿期间相应顺延。 

（2）天伟水泥 2020 年 1-6 月经审计净利润 2,393.98 万元，根据开元评报字

[2020]653 号评估报告记载，天伟水泥 2020 年 7-12 月、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净利润预测值分别为 4,044.50 万元、7,192.10 万元、6,531.74 万元及 6,861.99

万元。 

如本次股权转让于 2020年度实施完毕，天业集团承诺天伟水泥在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20,162.32 万元；如

本次股权转让于 2021年度实施完毕，天业集团承诺天伟水泥在 2021年度、2022年度和

2023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20,585.83万元。 

（3）在业绩补偿期届满时，公司对天伟水泥业绩补偿期内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

数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进行确定。 

（4）专项核查意见出具后，如发生承诺期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低于承诺扣非净利

润数而需要天业集团进行现金补偿的情形，公司应在业绩补偿期届满后计算并确定补偿

义务人应补偿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交易对方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对价总额×（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累计实现扣

非净利润数）÷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数 

（5）业绩补偿期满时，公司应当聘请合格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

在利润补偿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时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

期末减值额>交易对方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则交易对方应当按照如下方式另行以现金

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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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另需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交易对方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 

（6）交易协议各方同意，天业集团向公司进行的累积补偿金额（包括业绩承诺补

偿及减值测试补偿）以其获得的交易对价为限。 

（7）依交易协议确定天业集团需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由公司董事会按交易协

议计算确定现金补偿金额并书面通知天业集团。天业集团应在收到公司要求支付现金补

偿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现金补偿款一次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8）天业集团未能按交易协议约定在约定期限内完成业绩补偿的，应当继续履行

补偿义务，并应以应补偿而未补偿金额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向公司计付延迟补偿部分

的利息，但由于非因天业集团的原因导致逾期补偿的除外。 

2、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2020年业绩完成情况 三年累计业绩完成情况 

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8,456.73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364.27       

承诺实现净利润  6,438.48 1,925.79 129.91 20,162.32 1,1798.05 41.48 

 

3、结论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伟水泥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3-214号），天伟水泥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8,456.7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364.27万

元，完成本年业绩承诺数6,438.48万元的129.91%，完成2020-2022年度三年累计业绩承

诺数20,162.32万元的41.48%。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2日 


